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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課程表、報名表(0000543A00_ATTCH2.pdf、0000543A00_ATTCH1.pdf)

主旨：本會辦理「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藥品管理人員(藥師、藥劑

生)訓練計畫(新訓)」，檢送課程表及報名表乙份，敬請派

員並轉知所屬同仁踴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動物用藥品販賣業管理辦法第8條第1項規定及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以下簡稱防檢局）委辦「

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藥品管理人員（藥師、藥劑生）訓練計

畫」辦理。

二、本會預定於全國北、中、南共辦理4場次。

正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中華民國藥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動物用藥品製造商及貿易商

副本：本會秘書處 2018-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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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藥品管理人員(藥師、藥劑生) 

   訓練計畫(新訓) 報名簡章 
 

一、訓練主旨： 

           1.依據動物用藥品管理法及動物用藥品販賣業管理辦法之規定，動物用藥品販

賣業者聘用藥師、藥劑生擔任動物用藥品管理，應先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課程訓練合格，領有結業證書。 

           2.因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預告訂定「人用藥品用於犬貓及非經濟動物之使用管

理辦法」，用於犬貓及非經濟動物之人用藥品應由藥事法所定領有該藥品許可

證之藥商，依動物用藥品販賣業管理辦法取得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許可證，始

得依法販賣用於犬貓及非經濟動物之人用藥品。未來前述藥商聘用藥師、藥

劑生擔任前述藥品管理人員，仍須依上述規定先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課程

訓練合格，領有結業證書。 

二、課程內容：動物用藥品相關法規介紹、動物用藥品販賣相關法規及實務介紹、測驗。 

三、日期地點： 

    北部一場：107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四)生技園區藥粧大樓「F208 教室」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 130 巷 99 號【國家生技園區 F 棟】) 

    北部二場：107 年 12 月 04 日(星期二) 拾異空間「A+B 會議室」 

              (台北市 115 南港區市民大道七段 7 號) 

    中部場：107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二) 富我頂級會議中心 

            (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 213 號 20 樓-11) 

    南部場：107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三) 實踐大學「階梯教室」 

            (高雄市苓雅區苓南路 2 號)  

四、報    名：欲參加者請影印「藥師(藥劑生)證書、執業執照、及身分證」各乙份，併同

已填妥資料之報名表，掛號郵寄至：702 台南市南區西門路一段 473 號 4 樓  

           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劉屏萱小姐收。 

※  每場次報名人數為 80 人，報名額滿後另行通知，恕不受理現場報名 ※  

五、截止日期：各場次訓練開課前 5 天截止(已郵戳為憑)，以利準備工作進行。 

六、備    註： 

              1.檢附簡章、報名表及交通資訊。請至本會網頁 http://www.tw-tvma.org/#  

「教育園區」-「國內外研討會」-「2018 年訓練計畫」項下參閱本訓練 

訊息並下載文件。 

2.請攜帶身分證報到，訓練課程、講義資料均免費提供。 

3.測驗：全程參與課程者，得參加測驗(合格成績 70 分)，成績合格寄發結業      

        證書。 

4.若有附上【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許可證】者，優先安排受訓。 
 

如有疑問，請洽：劉屏萱 小姐 電話：06-2213411  tw.vma@msa.hinet.net 
 

收件地址：702台南市南區西門路一段 473號 4樓  

          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劉屏萱小姐收 

 



報名表 

※  請以正楷填妥後掛號郵寄至本院  

※  報名資料請詳實填寫，以利合格證書及登記查核之用，全部資料均保密處理。 

姓  名：                               

地  址：                                                         

電    話：                ；手機：                 

傳真號碼：                ；用餐種類：葷（ ）素(  )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身分證號：                 

參加場次（請務必勾選場次）：信封請註明場次 

（ ）北部一場：107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四)生技園區藥粧大樓「F208 教室」 

（ ）北部二場：107 年 12 月 04 日(星期二) 拾異空間「A+B 會議室」 

（ ）中部場：107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二) 富我頂級會議中心 

（ ）南部場：107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三) 實踐大學「階梯教室」 

================================================================== 

※ 請攜帶個人使用之環保餐具及杯子，以響應環保惜福。 
 

※ 請檢查以下 5 項資料都確實放入信封袋 

   才寄出，否則無法完成報名手續。 

   □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 已填妥之報名表  □ 執業執照影本 

   □ 藥師(藥劑生)證書影本  □ 身分證影本   

   □ 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許可證影本(若有請附上，提供者將優先安排受訓)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 歡迎您報名參加「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藥品管理人員(藥師、藥劑生)訓練計畫(新訓)」， 

為保障您的權益，請於填寫報名表前，詳細閱讀以下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之內容： 

一、財一、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為提供訓練班報名相關服務，並確保報名人員之共同利益，將遵 

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學員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包括 

E-mail帳號、姓名、出生日期、身分證字號、服務機構、通訊住址、電話等資訊。 

一、 二、報名學員就其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 

二、     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與刪除等權利。 

三、 三、報名學員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或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所定之權利，但報名 

四、     學員提供資料不足或有其他冒用、盜用、不實之情形，可能將不能參加相關會議及影響各 

五、     項相關服務或權益。 

六、 四、在學員就其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之規定，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或請求 

七、     刪除前，本院得依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於個人資料提供之範圍與目的內 

八、     使用該等個人資料。 

                               □我已閱讀並同意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所述內容。 

立同意書人：                             
« 地址» 

 



 

動物用藥品販賣業藥品管理人員(藥師、藥劑生) 

訓練計畫(新訓) 
 

一、委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獸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三、協辦單位：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四、日期地點： 

        北部一場：107年 11月 15日(星期四)生技園區藥粧大樓「F208教室」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 130巷 99號【國家生技園區 F棟】) 

        北部二場：107年 12月 04日(星期二) 拾異空間「A+B會議室」 

                  (台北市 115南港區市民大道七段 7號) 

        中部場：107年 12月 11日(星期二) 富我頂級會議中心  

                (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 213號 20樓-11) 

        南部場：107年 12月 12日(星期三) 實踐大學「階梯教室」 

                (高雄市苓雅區苓南路 2號) 
 

課 程 表 

時間 課        程 講師 

13:00～13:20 報到 獸醫師公會全聯會 

13:20～14:10 動物用藥品相關法規介紹 防檢局 

14:10～14:20 休息  

14:20～16:00 動物用藥品販賣相關法規及實務介紹 防檢局 

16:00～16:20 休息  

16:20～17:10 測驗 獸醫師公會全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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